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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集团”、“本公司”或“公司”）现

对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情况披露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和目的 

2022 年 12 月 16 日，经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珠

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事项的意见》

（珠国资〔2022〕271 号），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格力金投”）以每股均价不超过 9.27 元/股的价格，不超过 6 亿元人

民币的投资总额收购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恒股份”、“标

的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全部股票，成为科恒股份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

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 22.90%。 

科恒股份系一家同时具备“新能源材料+新能源装备”双驱动的上市公司，

发行人本次增资控股科恒股份，有利于发挥国资优势和产业资源的协同作用，助

力珠海市新能源产业发展。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披露

的《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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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科恒股份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科恒股份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向格力金投发出《江

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

通知书》”）。 

2023 年 11 月 10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3]第 ZI10664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12 时止，

科恒股份保荐人安信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格力金

投缴付的认购资金 584,010,000.00 元。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安信证券在扣除相

关费用后向科恒股份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23 年 11 月 1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3]第 ZI10665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止，科恒

股份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84,01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7,493,515.92 元（不含增值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7,493,515.92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3,00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503,516,484.08 元。 

2023 年 11 月 23 日，本次发行新增的 63,000,000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

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2023 年 12 月 8 日，定增股份上市，增发价 9.27 元，增发数量 63,000,000

股。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科恒股份专业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智能装备和稀土功能材料研发、生产、

销售，是一家同时具备“新能源材料+新能源装备”双驱动的上市公司，产品广

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便携式通讯、电子产品、照明及催化剂等行业领域，若本

次交易最终实施完成，公司将积极利用国资优势和产业资源助力珠海市新能源产

业发展。 

同时，本次交易将丰富公司的业务结构，对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财务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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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各项业务经

营情况正常。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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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之盖

章页）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